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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财政局、卫生健康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

政策的通知》（财社[2020]2号）要求，现就本市有关经费保障政策通知如下：�

　　一、落实患者救治费用补助政策。根据《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沪医保医管[2020]5号）要求，对于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

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市级财政予以补助。所需资金由救治医院先行垫付，市级财政

按实际发生费用据实结算。�

　　二、对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4号）有关规定，对参

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其中：按照一类补助标准，对于直接接触

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

员，给予每人每天300元补助；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给予每人每天200元

补助。�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核定发放范围和类别，做好以上人员考勤记录，补助资金需求按月报本级财政

部门审核后，由各级财政先行垫付，待中央财政与市级财政据实结算后拨付资金。中央级医疗卫生机

构按照属地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地方后由市级财政统一分配。�

　　三、保障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经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护、诊断和治疗专用

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采购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按机构隶属关系分别予以安排。中央级医疗卫生机

构按照属地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市级后由市级财政统一分配。�

　　四、有关工作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

财政应急保障预案的通知》（沪府办[2014]86号）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委尽快按规定

落实上述补助政策，做好本地区防控经费保障工作，决不能因为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和疫情防控。同时

，要及时对相关支出进行严格审核，并将资金支出情况报送市卫生健康委和市财政局，作为市与区资

金结算的依据。各区要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加快资金拨付使用，确保疫情防控相关经费

专款专用，严格开支范围和标准，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资金保障。�

http://www.lexiscn.com


　　执行中如遇有重大情况，请及时向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报告。�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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